2026年不含铜镁铬砖及废耐火砖销售竞价公告
竞价编号：LHTY20260407-01
发布日期：2026年4月7日
1、 标的物名称、对应重量、包装形式：
	标的物
	数量（吨）
	成分
	物理规格及包装

	不含铜废镁砖
	200
	投标方自行取样测算
	散装

	废耐火砖
	200
	投标方自行取样测算
	散装


备注：1、标的物招标数量为暂估量，非实际发货量，发货及结算量按实际发货总量为准，发货区域按供方要求划归，非装货区域禁止装货；
2、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铜业）在招标期间至装货完成期间，有权对现场物料进行多次挑拣，中标方应认可物料规格形态及数量变化。
3、中标方应充分理解江苏省相关环保政策，物料挑拣、分拆、加工应在江苏省内进行（不含深加工），禁止离开江苏省处理。
2、 投标人其他资质要求
1、 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一般纳税人企业；
2、 投标人提供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厅/局关于耐火材料利用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环评环保证明材料；
3、 投标人应提供废旧耐火材料利用的相关生产工艺全流程图（加盖企业公章）；
4、 投标人应提供企业有效的营业执照（加盖企业公章）；
5、 以上资质应报联合铜业审核。
3、 报价方法
投标方对标的物按单价报价，报价格式：X元/吨，报价为含税报价，税率13%；
4、 提货地点
联合铜业指定的一般固体废物中转仓库内。
5、 提货要求
1、 转移准备：中标方与联合铜业在签订正式合同后，应在三日内将公司基本资料、接收计划、固体废物转移资料（与张家港铜业安全环保部对接）、承运公司资质资料等盖章交于联合铜业，联合铜业收到资料后立即展开转移申报工作。
2、 提货准备：环保转移审批程序完成后，中标方按联合铜业通知将省内处置准确地点告知联合铜业后执行发货程序，中标方应在双方合同签订后7日内完成全部提货（逾期执行的，联合铜业将有权没收中标方预付款）；
3、 运输要求：中标方负责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运输单位运输，其工作人员未经张家港铜业批准不得进入张家港铜业非标的物存放的区域且应当遵守厂区有关环保、安全、卫生、5S管理等规章制度，不影响张家港铜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进厂运输危废物时，需要主动下车登记后方可进入，且车速不超过5公里/小时。标的物出厂前，双方应确认种类与数量并由张家港铜业安全环保部开具相应转移联单，以便跟踪管理，中标方凭张家港铜业的物资出门证出门，标的物到达中标方接收厂区后应及时按规范的安全环保手续进行入库并保留运输车辆入厂、卸货、出厂相关的电子影响信息供张家港铜业备查（标的物转运到达中标企业现场当日，应对入厂车辆（含货）环车拍照4张照片/车、卸车拍照2张/车照片提交给张家港铜业）。
4、 环保责任：在标的物出厂前发生任何环境污染问题或事故由张家港铜业承担全部责任，在标的物出厂后，中标方对其所可能引起的任何环境污染问题或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因操作不当而造成整个处理过程中某个环节的任何泄漏与污染，均由中标方负责协调解决，若由此造成张家港铜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受政府部门罚款等）的，中标方应负责赔偿。
6、 质检验收
计量以张家港铜业地磅过磅为准，结算重量为磅单实际净重量，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买卖双方代表均在场监督，如中标方未派代表参加，则视为同意卖方的操作。
7、 货款及结算
双方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中标方须向联合铜业缴纳全额货款，货款金额由联合铜业测算提供，双方结算完成后，票款双讫。逾期付款，联合铜业有权中止合同执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8、 违约责任
1、 在张家港铜业厂区内，若因张家港铜业的过失，造成中标方财产受损或中标方人员伤害时，张家港铜业应负全部责任。若因中标方的过失，造成张家港铜业财产受损或张家港铜业人员伤害时，中标方应负全部责任。
2、 中标方或中标方的工作人员给张家港铜业或张家港铜业的雇员或其他任何第三方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中标方应负责赔偿，张家港铜业有权从中标方已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扣除相应赔偿金。
3、 中标方保证废弃物因操作不当而造成整个处理过程中某个环节的任何泄漏与污染，均由中标方负责协调解决，若由此造成张家港铜业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受政府部门罚款等）的，中标方应负责赔偿。
4、 中标方未按时支付货款的视为违约，张家港铜业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保留追诉权。
9、 评标办法
1、 中标方式：报价最高者中标；
2、 中标人数：本项目最多一家中标。

十、报价文件接收单位及相关联系人：
文件提交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2202号，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综合部招标办；邮编：215624 
投标截止日期：2026年4月14日上午9：00
接收时间：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 8：00至12：00， 13：30至16：30，节假日除外。
投标联系人：侯燕州（0512-58537833）
[bookmark: _GoBack]业务咨询联系人：商务部 王恺（0512-5853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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